附件4：                 
吉首大学优秀研究生分会评审评分表

	答辩考核项
	评分标准
	得分情况

	基础项
（总计60分，占比40%）
	见二级研究生会组织（含二级院系、书院、分校区等学生会、研究生会）改革自评表（共15项，每项满分为4分，总计60分）
	

	附加项
（总计90分，占比60%）
	组织建设情况展示（20分）
1. 有健全的纪律考核制度
2. 有定时例会，团建活动内容丰富
3. 学院学生在校研究生会任职情况
	

	
	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展示（20分）
1. 按要求时间节点向校研究生团委、研究生会上交工作材料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按要求组织学院干部参加工作会议
	

	
	活动开展情况展示（30分）
1. 承办校级活动情况
2. 举办院级活动情况
	

	
	活动宣传效果展示（20分）
1. 院级研究生开展的各类活动向校研究生会投稿情况
2. 外宣新闻发表情况
	

	总分（100%）
	
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汇报人：
